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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2010 學年校曆 
2009 年 3 月 11 日 

 
 
 
校曆規定：所有學生均於 2009 年 9 月 9 日（星期三）開學上課，並在 2010 年 2 月 15 日（星期一）至 2 月 19
日（星期五）有一個仲冬假期。根據此校曆，在 2009 年 11 月 3 日（星期二）及 2010 年 6 月 10 日（星期

四），本市所有五個行政區的學生均不上學，但是所有五個行政區的學校要在這兩天安排「總監會議日」，即對

教師進行與紐約州學習高標準和評估相關的專業發展培訓。除非收到關於校曆已根據集體談判協議或其他理由

（但此等其他理由不得有悖於集體談判或法定義務）而作出更改的通知，相關人員必須遵守此校曆，概不例外。 
 
第一次修訂與 2009 年 9 月 8 日（星期二）這一日期有關，下面所列的教師和其他教職員將於這天返校報到。第二次修訂與 2009 年 9 月

9 日（星期三）這一日期有關，這一天被訂為全體學生開學第一天。最後一次修訂與 2010 年 6 月 28 日（星期一）這一日期有關，這一

天被訂為全體學生最後一天上課的日期。 

 
 

2009 年 

8 月 31 日 星期一 下列人員報到：未被指定延長學年工作時間的副校長及校級中級主管。 

9 月 7 日 星期一 勞工節 

9 月 8 日 星期二 「總監會議日」（Chancellor’s Conference Day），進行與高中會考學

習標準和評估相關的教師發展培訓。課堂教師、學校與社區關係的雙語

教師、輔導員、負責考勤的教師、護士、療法專家、實驗室專家與技術

員、教學輔助人員（不包括學校秘書、心理專家和社工）前來報到參加

一天的專業日活動（Professional Day）——普通員工迎新會議。學校

秘書、心理專家和社工當天報到，從事正常工作日的工作。未列入上述

職位名單的員工應參照有關的集體談判協議。對於所有依據 2009 年 6
月 22 日達成的協議而在勞工節之後的星期二到學校報到的由教師聯合

工會（UFT）代表的僱員，這個星期二應主要用於準備教室和迎接學生

的到來。在時間允許的情況下，當天餘下的時間可以用於專業發展培

訓。學生當天將不到校上課。   

9 月 9 日 星期三 全體學生開學*。非第 75 學區的幼稚園學生提早放學。 

9 月 10 日 星期四 非第 75 學區的幼稚園學生提前放學。 

9 月 28 日 星期一 猶太新年 

10 月 12 日 星期一 哥倫布日 

11 月 3 日 星期二 選舉日 
總監會議日，進行與州高中會考學習標準及評估有關的教師發展培訓。 
學生不上課。 

11 月 11 日 星期三 退伍軍人節 

11 月 
11 月 

26 日 
27 日 

星期四及 
星期五 

感恩節假期 

12 月 
1 月 

24 日 
1 日 

星期四直至 
星期五 
 

寒假（含聖誕節和元旦），學生於 1 月 4 日（星期一）返校。 

* 學前班學生的校曆另外頒佈。 

 

 2009 年 7 月 10 日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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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1 月 18 日 星期一 馬丁路德金紀念日 

2 月 1 日 星期一 高中學生秋季學期結束。高中學生當天一律不上學。總監會

議日，進行所有高中的教師發展培訓。所有其他學生照常上

學。（有關 2 月 1 日高中學生上學安排的詳情，請參閱以下

第 7 條。） 

2 月 2 日 星期二 高中學生春季學期開始。 

2 月 
2 月 

15 日 
19 日 

星期一至 
星期五 

仲冬假期（包括華盛頓誕辰紀念日） 

3 月 
4 月 

29 日 
6 日 

星期一至 
星期二 

春假（包括耶穌受難日、復活節和逾越節）；學生於 4 月 7
日（星期三）返校上課。 

5 月 31 日 星期一 國殤日 

6 月 10 日 星期四 總監會議日，進行與紐約州學習高標準和評估相關的教師專

業發展培訓。若其集體談判協議有規定，學校教職員必須報

到上班。所有五個行政區的學生均不上課。 

6 月 
 

24 日 
 
 
 

星期四 
 
 

凡不屬於第 75 學區、必須從 6 月 15 日至 6 月 23 日實行高

中會考的高中，學生於 6 月 24 日（星期四）——紐約州高中

會考評分日——不上學。 

6 月 
 

28 日 星期一 
 

所有學生最後一日到校上學 
根據下文第 13 條的指導方針，學生於 6 月 28 日（星期一）

提早放學。 
 
所有課堂教師、學校與社區關係的雙語教師、負責考勤的教

師、護士、療法專家、實驗室專家和技術員以及教學輔助人

員最後一天上班。學生將不到校上課 

6 月 
6 月 

29 日 
30 日 

星期二和 
星期三 

除了課堂教師、學校與社區關係的雙語教師、負責考勤的教

師、護士、療法專家、實驗室專家和技術員以及教學輔助人

員外，所有其他教職員到校報到。 

 
 
 
下面是關於本校曆的相應説明： 
 

1. 兩個總監會議日用作員工培訓，該培訓與紐約州學習高標準及評估有關（11 月 3 日和 6 月 10 日在各小

學、初中和高中舉行）；  
 

2. 本校曆並不排除此後根據集體談判協議或其他理由予以修改的可能，但本校曆或隨後的修改不得導致失

去州政府的補助； 
 

3. 所有因縮減教學時間而導致學生提早放學的要求以及對該校曆的其他更改的要求，必須呈遞到：

http://schools.nyc.gov/Calendar/changerequests.htm。在這樣的要求獲得批註之後，必須提早 4 個星期

通知家長有關變化；  
 

4. 倘有違反這一全市校曆、未獲預先批准而學校擅自停課或縮短教學時間的情況（見下文第 9 條對此所下

的定義），總監將運用法律賦予他的權力； 
 
 
此外，還應該注意下列各點： 
 

5. 2009-2010 校曆符合州教育廳的要求，該要求規定在本市學區的所有學校均須至少達到 180 個教學日才

可獲得州的補助。 
 
6. 所有學校在 2009 年 11 月 3 日（星期二）選舉日和 2010 年 6 月 10 日（星期四）總監會議日仍開門，這

兩天將進行與紐約州學習高標準及評估有關的教職員專業發展培訓。在這兩天，所有五個行政區的學生

將不上學。 
 
7. 所有高中專業培訓將訂於 2 月 1 日（星期一）舉行。除了第 75 學區高中程度的學生（他們在 2 月 1 日須

上學），高中學生將不上學。高中的春季學期從 2 月 2 日（星期二）開始，當天恢復全天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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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所有學校在 2010 年 2 月 12 日（星期五）開門，學生在當天上學。 
 
 

9. 由於「職業日/總監會議日」、出於各種目的課時縮減以及紐約州高中會考日的影響，授課日總數（學生

到校日數）可能與可獲州補助的日數不同。若幼稚園至 6 年級學生於某日的教學時間不足 5 小時（不包

括午餐時間和特定的學生所參加的 37.5 分鐘的額外課時），7 年級及 7 年級以上的學生於某日的教學時

間不足 5.5 小時（不包括午餐時間和特定的學生所參加的 37.5 分鐘的額外課時），則該天屬於課時縮減

日。 
 
 
10. 可獲補助日的計算包括總監會議日/紐約州高中考試日。教育廳長規定，總監會議日可以包括普通員工介

紹説明會、課程發展、在職教育或家長教師會議；但不可以包括例行行政事務，例如給學生的測驗或作

業評分、檔案管理或教學課程規劃。 
 
 

11. 本校曆部分地考慮到下列全市集中安排的課時縮減：兩次因家長教師會議而縮減的課時（一次在秋季學

期，另一次在春季學期）以及其他課時縮減安排。所有全市集中安排的課時縮減均將分別予以通知。學

生於本學年最後一日提前放學，以下文第 13 條所述原則為準。 
 
 
12. 凡是不屬於第 75 學區、必須從 6 月 15 日至 6 月 23 日期間實行高中會考的高中，高中學生於 6 月 24 日

（星期四）——「紐約州高中會考評分日」——均不上學。   
 
 
13. 至於學校最後一天上學日 -- 2010 年 6 月 28 日（星期一）——學生提早放學，該日應該在「學期考勤報

告」上記錄為正常教學日，學校必須遵守以下指引：學生應到校上課；作為日均出勤率的內容之一，應

計算、記錄和報告學生的出勤情況；學生應獲得必需的教學和/或輔導及協助。關於學生提早放學的具體

時間，學校應至少提前 4 周通報家長及學生交通辦公室。 
 
 
14. 為了避免州補助減少的風險，並減低學校巴士時間安排對學生造成的影響，學校在未得到事先批准前將

不會停課或縮短課時（在上文第 9 條已有説明）。若想及時提出縮減課時的要求，在要求之前應考慮下

列事項：在要求單次縮減幼稚園至 6 年級課時的星期，學校在該星期仍須維持 25 小時的授課時間，這不

包含午餐時間及特定學生的 37.5 分鐘的額外課時。若縮減的課時安排在爲期四天的星期（例如該星期包

含假日），學校在該星期仍須維持 20 小時的授課時間，這不包含午餐時間及特定學生的 37.5 分鐘的額

外課時。對有關例外的進一步說明和資訊，可在有關要求提出之後給出。 
 
 

15. 在不包含午餐時間及特定學生的 37.5 分鐘額外課時的情形下，若幼稚園至 6 年級學生於某個星期所得到

的教學時間為 25 小時（若該星期只有 4 天，則為 20 小時），且學校安排獲准的縮減課時，則學校可將

該縮減的課時作為正常教學日記入「學期考勤報告」。有關 7 年級及 7 年級以上的學生，請參閱下文第

16 條。 
 
 

16. 就 7 年級及 7 年級以上的學生而言，縮減課時一般會導致學校課時低於每周 27.5 小時的最低要求（不包

含午餐時間及特定學生的 37.5 分鐘的額外課時）。因此，大多數情形下，縮減 7 年級及 7 年級以上學生

的課時須在獲得批准之後，應在「學期考勤報告」中記為非教學日。例外的情形是在 2010 年 6 月 28 日

（星期一）最後一天教學日，在符合第 13 條的規定的前提下，這天在「學期考勤報告」中應記錄為教學

日。   
 
 
17. 對第 75 學區以外的幼稚園而言，共有 182 個補助日（181 個教學日）。 
 
 
18. 對第 75 學區的幼稚園至 6 年級和所有的 1 年級至 6 年級生而言，共有 184 個補助日（181 個教學

日）。 
 

 
19. 對全市 7 年級和 8 年級以及初中 9 年級（包括第 75 學區）而言，共有 183 個補助日（181 個教學

日）。 
 
  

20. 對高中 9 年級至 12 年級而言，所有行政區各有 184 個補助日（包括第 75 學區的 182 個補助日），其中

179 個為教學日（在第 75 學區，共有 181 個教學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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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教職員工培訓活動必須滿足規定的需求或重點需求，包括：根據「學童優先」（Children First ）計劃對

全面、系統的新型讀寫和數學教學方法的實施；學校暴力行爲的防範和干預；對殘障學生連續教育方案

的實施；與普通教育、特殊教育及雙語教育有關的成績標準、科學教育和評估等方面之工作的實施。學

校必須恰當地注重紐約州高中會考學習標準及評估，如上文第 1 條所示。   
 
 

22. 學校在以下節假日不上課：勞工節、猶太新年、哥倫布日、退伍軍人節、感恩節和感恩節之後的一天、

12 月 24 日（星期四）至 1 月 1 日（星期五）所放的寒假（包括聖誕節和新年）、馬丁路德金紀念日、2
月 15 日至 2 月 19 日的仲冬假期（包括華盛頓誕辰日）、3 月 29 日至 4 月 6 日的春假（包括耶穌受難

日、復活節和逾越節）、國殤日。2009 年 11 月 3 日（星期二，選舉日）及 2010 年 6 月 10 日（星期

四，周年紀念日）訂為「總監會議日」，屆時所有五個行政區都進行與紐約州學習高標準和評估相關的

教職員專業發展培訓。所有五個行政區的學生在這兩日將不上課。（根據教育法第 2586 節，周年紀念日

是六月份的第一個星期四；如果第一個星期四與國殤日在同一個星期，則周年紀念日訂在六月份的第二

個星期四。） 
 
 

23. 本校曆是與學監、家長代表、非公立學校委員會及相應的集體談判代表在經過適當洽詢/協商後制訂的。 
 


